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圆信永丰双红利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８２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公告依据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圆信永丰

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

基准日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元）

９５

，

１２８

，

１７７．３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７６

，

５３９

，

３３６．７０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

份额）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圆信永丰双红利

Ａ

圆信永丰双红利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８２４ ０００８２５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 金份 额 净 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１．３７１ １．３６７

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

元）

９３

，

８７５

，

０７７．２０ １

，

２５３

，

１００．１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

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７５

，

５３１

，

１５６．８０ １

，

００８

，

１７９．９０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

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１．２６６ １．２２８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１２

次；本

次分红是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次。

注：（

１

）根据《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

约定，基金收益分配后两类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两类基金份额净值减去该类基金份额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

能低于面值。 （

２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

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

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除息后的基金

份额净值折算成再投资基金份额，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直接计入投资

者基金账户。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

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

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

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所折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划往销售机

构相关账户的日期。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

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

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３

、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收益分配方式，须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点

前到销售机构设置、修改收益分配方式；若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申请设置或修改

收益分配方式，该申请仅对本基金后续的收益分配有效，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４

、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份额，其在某个销售机构设置的收

益分配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收益分配方式。

５

、投资者若在本公司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份额，不同的

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收益分配方式不会

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收益分配方式。

６

、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单只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７

、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

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８

、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

６０７－００８８

）或本基金其他销售机构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日


